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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塘區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3/2026號 

(第 13次會議：13.1.2026) 

觀塘區康樂及文化工程進展報告 

截至 2025年 12月 

工程編號/ 

工務計劃 

級別 

工程說明 工程預計 

費用 

（百萬元） 

負責建築 

工程機構 

進度/備註 動工/預計動工

日期 

完工/預計完工 

日期 

424CR 藍田公園（第 II

期）（即馬游塘中

堆填區） 

- 建築署 

 

部分用地已通過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發展為康樂設施，

有關設施(馬游塘中休憩處)已在 2011 年 1 月開放予

市民使用。 

 

至於發展馬游塘中堆填區其餘地方，環境保護署(“環

保署”)了解到在已修復堆填區上發展康樂或體育設

施時，均須面對不同程度的技術限制、困難及挑戰，

例如堆填區負重能力的限制、土地平整的需要、缺乏

基礎設施及合適的行車通道等。基於這些限制及挑

戰，一般非牟利機構或團體都不願意在馬游塘中堆填

區的平台上發展康體設施。 

 

為加快利用及發展已修復堆填區，環保署已於 2021

年 2月聘請工程顧問，就相關堆填區所需的基礎設施

提供意見，以配合各已修復堆填區的潛在發展用途。 

 

由於目前未有任何非牟利機構或決策局及其部門提

出馬游塘中堆填區的長遠發展方案，「管理路旁環保

斗聯合工作小組」認為馬游塘中堆填區的部分地方適

合用作臨時擺放空載路旁環保斗的用途。環保署會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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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顧問研究的建議及「管理路旁環保斗聯合工作小

組」的意見，進行一些短期基礎設施改善工程(其中馬

游塘中堆填區內的行車通道改善工程已於 2025年 10

月完成)，以及就擺放空載路旁環保斗的臨時用途進

行土地平整工程。環保署亦同時正整合地區諮詢收到

的意見。 

 

儘管如此，若有機構或團體向環保署提出合適的建

議，自資發展及以非牟利和自負盈虧的形式長遠營運

康樂或體育設施或其他在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下准

許的土地用途，並得到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支持/同意，

環保署會積極配合並提供協助，以達至盡早善用已修

復堆填區的土地及回饋社區。 

 

232CR 晒草灣公園 - 建築署 機電工程署還原前晒草灣車場撥地原狀的工程已完

成，並已交還土地給地政處。用地的臨時用途有待地

政處審批。 

 

由於用地鄰近前晒草灣堆填區，發展上有一定技術限

制，政府正按照「一地多用」原則，對晒草灣用地設

置康樂設施及公眾停車場進行初步研究，而發展項目

的具體計劃有待項目倡議部門落實。政府已就發展計

劃完成「堆填區氣體風險評估」初步報告。政府會參

考《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》內的指引，就區內人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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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化、市民需求及設施的使用情況，適時就項目範疇

諮詢觀塘區議會和相關持份者，並會按既定的工務工

程程序推展有關計劃。 

 

 


